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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教委重点学科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资助
　　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区随之建立，给美国、加拿大、
墨西哥三国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对北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开创了南北国家利用自由贸易区进行合作的先河，对世界各国具有一
定的示范效应。

　　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于我国在对北美贸易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对于我国与其他国际和地区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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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兴国，现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院长、英语专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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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行动终止之时，关税税率应为根据分阶段关税消除时间表，行动启动一年之后
应当有效的税率；行动终止后的次年1月1日开始，关税税率应由采取行动的缔约方选择以下两者中的
一个：1）关税税率应与附件302.2 所附的该缔约方关税削减时间表规定的适用税率相符，或者2）该关
税应每年等额分阶段取消，取消日为附件302.2 所付的该缔约方关税消除时间表规定的日期。
5.根据本节规定采取行动的缔约方，应向其货物受到该行动限制的缔约方提供双方同意的以优惠为形
式的贸易自由化补偿，该项优惠具有大致相当的贸易效果或相当于该行动预期产生的额外关税额。
这种优惠应仅限于附录1.1 规定的纺织品和服装，除非各缔约方另有协议。
如果相关缔约方无法就补偿达成一致，出口缔约方可对自根据本节规定发起行动的缔约方进口的任何
货物，采取关税行动，其贸易效果大致相当于根据本节采取的行动。
采取关税行动的缔约方，应在取得大致相当的贸易效果所需的最短期限内实施该行动。
6.就本节而言，应根据第2节第2款决定原产自缔约方境内的货物。
7.第1款至第5款应同样适用附录2.4 所述的纺织品与服装。
第5节：双边紧急行动（数量限制）1.除非附录5.1 另有规定，一缔绚方可根据本节以及附录3.1 对另一
缔约方非原产的纺织品或服装采取双边紧急行动。
2.如果一缔约方认为，某种非原产纺织品或服装，包括附录6所列的在关税优惠水平下进入的货物，自
另一缔约方进口至境内时，其增长的数量，不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国内市场对该货物的需求，以及
所依据的条件对进口缔约方生产同类货物或直接竞争货物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实际
威胁，进口缔约方可要求与另一缔约方进行磋商，以消除由此产生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实际威胁
。
3.提出磋商请求的缔约方应在磋商请求中说明事由，以证明对其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实
际威胁是由另一缔约方进口所致，包括关于此种损害或威胁的最新数据。
4.在确定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实际威胁时，缔约方应适用第4节第2款。
5.相关各缔约方应在磋商请求提出后60天之内开始进行磋商，并努力在磋商请求提出后90天之内就令
双方满意的特定货物出口约束水平达成一致，除非磋商各缔约方同意延长磋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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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上海市教委085知识创新工程项目资助，上海市教委重点科学外国语言学与应
用语言学资助，项目编号：J5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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